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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2001 年实质性会议续会 

2001 年 10月 10日 纽约 

议程项目 13 k  

经济和环境问题  

公共行政和发展 

 

洪都拉斯 决议草案 

 

联合国公共行政和财政方案专家组的 

结构改革与恢复活力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回顾大会关于公共行政和发展问题的 1996年 4月 19日第 50 225号决议和

1998年 12月 15日第 53 201 号决议  

 认识到所有国家的公共行政在实施 联合国千年宣言
1
 过程中能够发挥重

要作用 并强调必须提高各国 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期国家公共部门的

行政和管理能力  

 回顾大会关于联合国经济 社会和有关领域的结构改革与恢复活力问题的

1996年 5月 24日第 50 227号决议和 1997年 12月 19日第 52 12 B号决议  

 还回顾大会关于联合国经济 社会和有关领域的结构改革与恢复活力的进一

步措施的 1998年 7月 31 日第 1998 46 号决议和 1999年 7月 29日第 1999 51

号决议  

__________________ 

 
1
 大会第 55/2 号决议  



 

2  
 

E/2001/L.46  

 重申其 2000年 7月 27日第 2000 231 号决定 经社理事会在这一决定中赞

同秘书长关于联合国公共行政和财政方案专家组第 15 次会议工作的报告
2
 中所

载的建议 尤其是其中建议 4  

 1. 欢迎秘书长就大会关于公共行政和发展的第 50 25 号决议执行进度的

五年期评价提出的报告
3
 以及其中所载的提议  

 2. 通过本决议附件一所载的内容  

 3. 决定在 2001 年实质性会议续会上审议公共行政促进发展委员会的成员

候选人 以便新的委员会从 2002年 1月 1日起能够完全组成  

 4. 还决定将本决议提请大会第五十六届会议注意  

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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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联合国公共行政和财政方案专家组 

 

1  联合国公共行政和财政方案专家组将更名为公共行政促进发展委员会 并将

继续作为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一个附属机关  

2. 委员会将由二十四名以个人名义担任职务的专家组成 这些专家将由秘书长

与有关政府协商提名 并由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核准 专家将来自于公共经济学

公共行政和公共财政等相互关联的领域 并将充分反映地域和性别平衡 任期为

三年  

3. 公共行政促进发展委员会将每年召开一次会议 会期不超过五个工作日  

4.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将就适当的工作方案 向公共行政促进发展委员会提供政

策指导 委员会将直接向经社理事会实质性会议提交报告 报告内容应包括委员

会就其工作方案提出的建议 供经社理事会审查及核准  

5. 大会 秘书长以及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附属机关也可以通过经社理事会提出

一些问题 由公共行政促进发展委员会审议  

6. 在散发有关委员会工作的资料时 应该充分利用联合国公共行政和财政联机

网  

7. 公共行政促进发展委员会在履行职责时 除了举行正式会议之外 还应探讨

为审议工作进行有效准备的范围 秘书处应在这方面提供帮助  

 

 


